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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实行计划生育证件跨区县通办的通知

渝卫发〔2019〕69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，两江新区社发局、高新区公共事

务局、万盛经开区卫生计生局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

通办”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秘函〔2019〕30 号）和《重庆市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一批高频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的通知》

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93 号）以及“互联网+电子政务”要求，对计

划生育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实行跨区县通办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开始，我市计划生育行政审批和公共

服务事项实行“就近受理申请、审批权属不变、数据网上流转、

快递邮寄送达”模式，打破地域限制，网上线下实现跨区县通办

和自助查询。群众可在网上“渝快办”政务服务平台或全市范围内

选择任意乡镇（街道）及村居综合服务窗口办理，实现就近能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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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地可办、少跑快办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跨区县办理再生育审批、生育登记服务、办理婚育情况证明

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。网上自助查询再生育服务证和独生子女

父母光荣证办证信息。

三、实施模式

（一）全程网上办理。计生便民服务系统全面对接市政府“渝

快办”政务服务平台，实现网上线下跨区县通办。通过“渝快办”

统一入口，统一监管，信息双向互动。

（二）自主承诺为主。减少不必要申办材料，能通过政府信

息共享平台核查相关部门的法定信息（电子证照及其他法定电子

证件），不再提交纸质或复印证件材料。对失信人员需到现场审

核证件资料办理。同时对虚假承诺骗取相关证件的将纳入诚信信

用记载。

（三）实行快递送达服务。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出具婚育情

况证明，予以现场办结（跨市流动、家庭婚姻变动复杂需多地核

查等特殊情况除外）。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再生育审批等

当场无法获取的证件，按照自愿原则可实行快递送达服务，由办

理单位在办结后通过邮政快递送达，快递方式为“货到付款”，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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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由收件方支付。

（四）开展自助查询服务。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再生育服

务证办证信息，可通过“渝快办”或卫生健康 12320 服务平台进行

自助查询。查询结果可导出电子文档供本人保存，未生成电子证

照的不得作为法定要件。

四、办理方式及操作流程

（一）网上申办。申办对象通过网上实名认证注册并登录“渝

快办”（PC 端及手机 APP 移动端）政务服务平台统一入口，自

主填写申报表单并上传相关附件资料完成申办。申报表单包括户

籍地、居住地、婚育情况、证件收取方式以及承诺信息等，确保

自主提交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线下申办。倡导办事群众使用简便快捷的网上申办方

式，同时实行线下跨区县异地通办。申办人自愿选择在全市任一

乡镇（街道）或者村居服务窗口（需电子政务外网覆盖），提交

办理相关证件的申请承诺登记表及其附件资料，由综合服务窗口

或者卫生健康服务窗口工作人员通过“渝快办”网上填录申请表

单，完成申办。

村居未开通电子政务外网的，由卫生健康服务机构（窗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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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协助申办对象通过“渝快办”手机 APP（移动端）完成证

件申办。村居因网络、用户无手机或者无法认证注册等其他特殊

原因无法通过“渝快办”手机 APP 申办的，试运行期间在村居直

接办理的“生育服务证”“婚育情况证明”可通过计生便民系统应

急方式进行接件办理。需乡镇（街道）办理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

证、再生育服务证只能到乡镇（街道）申办或者自主网上申办。

跨区县通办平台正式运行后将全面关闭计生便民系统的入口接

件功能。

（三）证件办理。对象提交证件申办后，申报地（重庆户籍

对象为户籍地、流动人口为居住地）村居或者乡镇（街道）工作

人员负责登陆“渝快办”政务服务平台进行预审接件，如果申办对

象是失信人员或者申报条件、资料不符合要求，预审不予通过（失

信联合惩戒人员不能网上承诺办理，只能线下现场审核办理）。

预审通过，即完成“渝快办”网上平台接件并自动推送到计生便民

系统。在计生便民系统中，由村居或者乡镇（街道）工作人员按

流程进行处理。对即办件（婚育情况证明、生育服务证）符合条

件的，现场打印交申办人或者快递送达。对承办件（独生子女父

母光荣证、再生育服务证）则按程序要求办理，结果符合条件的，

按照申办人提交的领取方式，由办理单位快递送达或者自行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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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。办理过程及结果信息实时推送政府“渝快办”政务服务平台，

全程接受政府平台监管，具体办理流程见附件。

（四）自助查询。查询人进入“渝快办”或者重庆市卫生健康

12320 综合服务平台，选择查询证件类型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、

再生育服务证）后，输入查询对象姓名、身份证号码，平台在核

实验证身份后提供查询结果并可导出保存。查询结果与本人实际

情况不符的，可到原办理机构现场申请更改，办理机构在核实相

关情况后，及时补充和修改完善相关信息，确保群众查询的服务

信息真实、完整和准确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县卫生健康委要切实加强领导，

精心组织，落实专人，加强与当地电子政务部门协调，统筹解决

好基层卫生健康部门办事机构及服务窗口的电子政务外网接入

及新增操作用户权限等事宜，区县本级和乡镇街道需及时领取事

项清单，配置好事项表单及流程，确保计划生育行政权力和公共

服务事项管理规范高效运行和跨区县通办任务的完成。

（二）提高服务水平。加强对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职业素

养和业务能力提升培训，增强服务意识，熟悉政策规定，熟练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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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务系统，更新相关办事服务指南、流程图，提高办事效率和

服务水平。

联系人：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 何科元，电话

023-67844490；

市卫生健康委法规处 龙清安，电话 023-67450623。

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邱宏，电话 023-60351815。

附件：重庆市计生证件跨区县通办流程图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19 年 1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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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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